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海口  •  东京  •  香港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  阿拉木图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Wuhan • Chengdu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aikou • Tokyo • Hong Kong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 Almaty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〇年六月 



    

补充法律意见书 

8-3-1 

目  录 

一、《问询函》问题 1“关于历史沿革”................................................................. 3 

二、《问询函》问题 2“关于股权激励”................................................................. 5 

三、《问询函》问题 3“关于一致行动人”........................................................... 44 

四、《问询函》问题 25“关于商标诉讼”............................................................. 46 

五、《问询函》问题 26“关于新三板挂牌”......................................................... 50 

六、《问询函》问题 27“其他问题”..................................................................... 62 



 

8-3-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望软件”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现本所为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已于 2020年 3月 31日向发行人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

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广州中望龙腾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了《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0〕17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就《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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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

要性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上

述所有内容均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1“关于历史沿革” 

“根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新增达晨创通、晨鹰三号、

航天投资三名股东；于 2019 年 9 月 4 日新增广东毅达、中网投、粤财投资、越

秀投资、粤科投资五名股东。上述机构投资者中 6 家为报告期内设立。 

请发行人说明 2018 年达晨创通等股东以 25 元/股增资入股，2019 年广东毅

达等股东以 43 元/股增资入股，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委托持

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 2018 年达晨创通等股东以 25 元/股增资入股，2019 年

广东毅达等股东以 43 元/股增资入股，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

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发行人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9 月两次增资的原因和背景、增资价格及定

价依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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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投资者 增资原因和背景 增资价格 定价依据 

2018.11 

达晨创通 

一方面，公司为

满足未来发展的

资金需求、优化

治理结构，拟引

进财务投资者；

另一方面，该等

投资者看好工业

软件行业的发展

前景及公司未来

发展潜力 

25 元/股 本次增资价格系根据公司发展

前景，由各方共同协商一致确

定，按照公司整体投后估值 10.8

亿元的价格认购 

晨鹰三号 25 元/股 

航天投资 25 元/股 

2019.09 

达晨创通 43.05 元/股 本次增资价格系根据公司经营

发展潜力及所处软件开发行业

的良好发展前景，以及公司经营

情况和当时股权投资市场环境，

由各方共同协商一致确定由投

资方按照公司整体投后估值 20

亿元的价格认购 

航天投资 43.05 元/股 

广东毅达 43.05 元/股 

中网投 43.05 元/股 

粤财投资 43.05 元/股 

越秀投资 43.05 元/股 

粤科投资 43.05 元/股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9 月两次增资价格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两次

增资时间跨度较大及两次增资当年预计发行人经营业绩不同所致。 

一方面，两次增资的时间相隔约 10 个月，时间跨度较大。另一方面，2018

年 11 月的增资价格主要基于发行人 2018 年经营业绩及当时的资本市场环境，经

各方共同协商，按照整体投后估值 10.8 亿元的价格认购；2019 年 9 月的增资价

格主要基于发行人 2019 年经营业绩及当时国家工业软件产业政策环境，由各方

共同协商，按照整体投后估值 20 亿元的价格认购。由于发行人预期 2019 年全年

业绩情况较 2018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导致 2019 年增资价格较 2018 年提高。但

按照发行人 2018 年、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进行计算，两次增资市盈率分别为 25.36 倍、25.63 倍，不存在较大差异，故

增资价格差异具有合理性。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9 月两次增资的投资者均依法设立并已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且隶属于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如

达晨创通、晨鹰三号的管理人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航天投

资的管理人为航天科工投资基金管理（成都）有限公司，中网投的管理人为中国

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粤财投资的管理人为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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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该等投资者入股发行人属于其正常的财务投资行为，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

利益输送安排的情形。 

因此，发行人两次增资价格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两次增资时间跨度较大及

两次增资当年预计发行人经营业绩不同，两次增资的定价依据不存在较大差异，

增资价格差异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的情形。 

（二）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增资价款支付凭证及验资报告。 

（2）查阅新增股东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文件，并对

发行人股东进行访谈或取得其书面确认文件，核实两次增资价格差异的原因及其

合理性，是否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等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两次增资价格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两次增

资时间跨度较大及两次增资当年预计发行人经营业绩不同，两次增资的定价依据

不存在较大差异，增资价格差异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

排的情形。 

二、《问询函》问题 2“关于股权激励” 

“根据保荐工作报告披露，中望软件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曾经对公司

员工进行了多轮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方式为股票期权，对于国内员工，股权激励

的转让价格均为每股 0.97 元；对于美国研发中心员工，股权激励的转让价格为

无偿；激励对象获得激励股份的同时，将激励股份委托给杜玉林代为持有。为规

范公司的股本结构，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起陆续对股权激励情形进行了清理规

范。 

发行人律师核查后认为，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不符合

„闭环原则‟，在计算公司股东人数时，应穿透计算其合伙人人数。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历史上采取股票期权激励的情况；（2）发行人

历史上是否存在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情况，如超过 200 人是否已在新三板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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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履行程序；（3）股权激励情形清理规范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外籍员工、尚

未行权员工、离职员工是否均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议，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4）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包括为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

投资，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1，补充说

明上述员工持股计划依法设立、规范运行的情况，上述员工持股平台是否存在非

员工股东；（5）在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员工主动放弃是否涉及加速行权，当

期涉及的金额，发行人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是对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还是新

设立的计划；（6）员工持股平台增资的时间、增资价格的公允性，员工持股计

划是否以任何形式约定或实际执行了服务期限，是否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相关费

用是分期还是一次性进行确认，对发行人期初和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的影响，2018

年确认 462 万股份支付费用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申报会计师对相关会计处理合规性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历史上采取股票期权激励的情况 

发行人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先后进行了 6 轮股票期权激励，即杜玉林

与激励对象签订协议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在约定条件得到满足后，激励对

象有权以受让杜玉林股票的方式获得激励股份；对于国内激励对象，股权激励的

转让价格均为每股 0.97 元；对于美国研发中心员工，股权激励的转让价格为无

偿；激励对象获得激励股份的同时，将激励股份委托给杜玉林代为持有。 

发行人历次股票期权激励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0年12月股票期权激励 

序

号 
激励对象 

授予股数

（股） 

授予价格

（元/股） 

行权情况

（股） 
清理规范情况 

1 Mark Louis Vorwaller 199,200 无偿 全部行权 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等

原因，美国研发中心员

工无法通过持股平台

对公司进行投资，激励

对象与杜玉林于 2016

2 Robert John Byrnes 84,000 无偿 全部行权 

3 Daniel Keith Arbuckle 59,200 无偿 全部行权 

4 Glen Edward Gray 56,800 无偿 全部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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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ance William Unruh 44,800 无偿 全部行权 年书面确认无条件终

止股权激励协议，并且

无偿解除委托持股 6 Bradford D. Bond 42,400 无偿 全部行权 

7 Jianxin Pi 40,000 无偿 全部行权 

8 Edward Lee Trader 12,800 无偿 全部行权 

9 Ramin Rashedi 55,200 无偿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10 Timothy A.Mashburn 40,000 无偿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11 Michael B. Burns 27,200 无偿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12 Kyonghun Lee 20,000 无偿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13 William Charlesworth 12,800 无偿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14 Robert N. Fischer 44,800 无偿 
等待期内

离职，不符

合行权条

件而终止 

- 

15 Dan I. Micsa 26,400 无偿 - 

16 Michael J. Lynch 19,200 无偿 - 

17 Jarrod Schmidt 15,200 无偿 - 

合计 800,000 - 694,400 - 

2．2011 年 3 月股票期权激励 

序

号 
激励对象 

授予股数

（股） 

授予价格

（元/股） 

行权情况

（股） 
清理规范情况 

1 白宇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 蔡爱平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 陈清锋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 崔莹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5 单良 35,000 0.97 行权 24,82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6 董锴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7 杜永贤 35,000 0.97 行权 27,5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8 冯征文 35,000 0.97 行权 26,856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9 洪小锋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0 黄湘娜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1 蒋礼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2 李刚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13 李宁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4 李晓燕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5 林壁贵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6 林广创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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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瑞云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8 毛竹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9 秦慕婷 3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0 盛勇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1 孙超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2 孙苏北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3 汪晔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4 王长民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5 王智力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6 吴凡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7 伍清华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8 谢红 35,000 0.97 行权 21,584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9 于凡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0 郁菲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31 张军飞 35,000 0.97 行权 29,871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32 张一丁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33 赵伟 1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4 郑凯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5 周刚 3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36 高峰 30,000 0.97 行权 15,000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37 杨小林 35,000 0.97 行权 17,500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38 邹锦辉 25,000 0.97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39 陈都 35,000 0.97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40 阳娟 30,000 0.97 行权 15,000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41 苏小兰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42 陈春娇 35,000 0.97 放弃行权 - 

43 区彦麟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44 徐显峰 35,000 0.97 放弃行权 - 

45 靳再虎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46 张耀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47 刘凯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48 丁广伟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49 唐斌 35,000 0.97 放弃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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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崔四义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51 王凯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2 邵飞 35,000 0.97 放弃行权 - 

53 程彧 35,000 0.97 

等待期内离

职，不符合行

权条件而终

止 

- 

54 黄建国 35,000 0.97 - 

55 张少颜 20,000 0.97 - 

56 宋义伟 25,000 0.97 - 

57 丘道文 25,000 0.97 - 

58 黄学游 30,000 0.97 - 

59 罗强 35,000 0.97 - 

60 赵聚雪 35,000 0.97 - 

61 张帆 20,000 0.97 - 

62 胡瑞 25,000 0.97 - 

63 陈涛 25,000 0.97 - 

64 李宏坤 25,000 0.97 - 

65 魏萍 25,000 0.97 - 

66 肖清华 30,000 0.97 - 

67 刘辉 30,000 0.97 - 

68 刘志高 30,000 0.97 - 

69 雷震宇 30,000 0.97 - 

70 欧阳晓光 35,000 0.97 - 

合计 2,070,000 - 1,123,131 - 

注：因员工有重名，分别以赵伟 1 和赵伟 2 区分。 

3．2012 年 3 月股票期权激励 

序

号 
激励对象 

授予股数

（股） 

授予价格

（元/股） 

行权情况

（股） 
清理规范情况 

1 
Mark Louis 

Vorwaller 
50,000 无偿 全部行权 

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等原因，

美国研发中心员工无法通过

持股平台对公司进行投资，

激励对象与杜玉林于 2016年

书面确认无条件终止股权激

励协议，并且无偿解除委托

持股 

2 蔡爱平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 陈清锋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 陈伟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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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琰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6 戴红玉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7 邓兴超 25,000 0.97 行权 13,757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8 董锴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9 杜玉庆 5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0 冯征文 30,000 0.97 行权 15,00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1 高磊 25,000 0.97 行权 13,84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2 何祎 5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3 黄涛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4 黄湘娜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5 黄悦升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6 蒋礼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7 金霞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8 李宁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9 李卫东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20 李晓路 25,000 0.97 行权 13,84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1 李跃红 25,000 0.97 行权 13,84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2 林广创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3 林庆忠 50,000 0.97 行权 35,309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4 刘莉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5 钱保华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6 曲召明 25,000 0.97 行权 14,691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7 盛勇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8 史安国 3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9 唐斌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30 汪晔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1 王广会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32 王璇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3 王运研 3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34 王长民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5 温嘉敏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6 吴道吉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37 吴凡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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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吴中枝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9 伍清华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40 于凡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41 张军飞 30,000 0.97 行权 15,00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42 张一丁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43 张银娣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44 赵伟 1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5 郑凯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6 郑文珠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47 字应坤 5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48 左传君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49 高峰 30,000 0.97 全部行权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50 姚应标 20,000 0.97 行权 10,000 离职后由杜玉林回购 

51 陈春娇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52 陈良金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53 邓广燕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4 丁广伟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5 杜永贤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6 奉远财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57 黄一丁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58 黎耀伟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59 李朝阳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60 梁阳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1 刘立新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2 刘明龙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63 裴孟峰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4 张耀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5 邹锦辉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6 王凯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7 邵飞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8 程彧 25,000 0.97 等待期内离

职，不符合行

权条件而终

止 

- 

69 陈聪传 25,000 0.97 - 

70 何鹏 20,000 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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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罗强 25,000 0.97 - 

72 丘道文 25,000 0.97 - 

73 宋改玲 20,000 0.97 - 

74 王钦 25,000 0.97 - 

75 阳娟 25,000 0.97 - 

76 赵聚雪 30,000 0.97 - 

77 赵强 25,000 0.97 - 

78 张帆 30,000 0.97 - 

79 刘凯 25,000 0.97 - 

80 黄建国 25,000 0.97 - 

81 张文锦 25,000 0.97 - 

合计 2,130,000 - 1,227,777 - 

4．2013 年 3 月股票期权激励 

序

号 
激励对象 

授予股数

（股） 

授予价格

（元/股） 

行权情况

（股） 
清理规范情况 

1 蔡奕武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 曾三喜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 单良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4 邓旋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5 丁颖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6 董锴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7 杜娟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8 杜永贤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9 杜玉庆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0 冯征文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1 何寒冰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2 何洪举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13 何祎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14 黄济欣 20,000 0.97 行权 12,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5 黄锐华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16 黄涛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17 蒋礼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18 金燕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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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黎耀伟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0 李璐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1 李文明 30,000 0.97 行权 15,0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2 林广创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3 林庆忠 35,000 0.97 行权 17,5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4 鲁利娅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5 罗有康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26 吕成伟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27 马瑞云 35,000 0.97 行权 21,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28 倪海燕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29 彭跃中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30 曲召明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1 孙洪波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2 谭达权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3 唐斌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34 汪涛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5 王璇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6 王运研 3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37 王长民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38 王智力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39 吴小盈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40 谢学军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41 于凡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42 余双琦 2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3 张军飞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梦泽投资持股 

44 张一丁 25,000 0.97 行权 12,500 2016 年通过雷骏投资持股 

45 赵伟 1
 35,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6 郑凯 20,000 0.97 行权 10,000 2016 年通过龙芃投资持股 

47 郑锐均 20,000 0.97 全部行权 2016 年通过森希投资持股 

48 蔡爱平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49 史安国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50 字应坤 35,000 0.97 放弃行权 - 

51 李声烈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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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吴志波 30,000 0.97 放弃行权 - 

53 高峰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54 刘泽敏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5 钟开明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6 丁广伟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57 姚应标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58 雷莲莲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59 周泽宏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0 黄茂毅 20,000 0.97 

等待期内离

职，不符合行

权条件而终

止 

- 

61 崔四义 20,000 0.97 - 

62 刘娟蕾 25,000 0.97 - 

63 刘凯 20,000 0.97 - 

64 邹锦辉 20,000 0.97 - 

65 任康成 35,000 0.97 - 

66 李席宇 20,000 0.97 - 

67 阳娟 20,000 0.97 - 

68 奉远财 20,000 0.97 - 

69 李朝阳 20,000 0.97 - 

70 李洁雯 25,000 0.97 - 

合计 1,655,000 - 855,500 - 

5．2014 年 6 月股票期权激励 

序

号 
激励对象 

授予股数

（股） 

授予价格

（元/股） 
行权情况（股） 清理规范情况 

1 
Bradford D. 

Bond 
10,000 无偿 终止 由于当时国家政

策等原因，美国研

发中心员工无法

通过持股平台对

公司进行投资，激

励对象与杜玉林

于 2016 年书面确

认无条件终止股

权激励协议 

2 
Robert John 

Byrnes 
20,000 无偿 终止 

3 Jianxin Pi 15,000 无偿 终止 

4 

Vance 

William 

Unruh 

15,000 无偿 终止 

5 
Mark Louis 

Vorwaller 
50,000 无偿 终止 

6 崔莹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本次股权激励等

待期至 2016 年 6

月届满；2016 年 5

月起公司设立了

梦泽投资、森希投

7 单良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 邓广燕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 董嘉平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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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董锴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资、龙芃投资、雷

骏投资作为持股

平台，激励对象书

面确认终止本次

股票期权激励，由

激励对象相应认

购持股平台的出

资份额，从而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11 杜虎 3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2 杜玉庆 5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3 冯强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4 甘延霖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5 高礼成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6 何锦其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7 何祎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8 胡明智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9 黄济欣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0 黄伟贤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1 黄一丁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2 黄悦升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3 邝洁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4 黎玲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5 林广创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6 林庆忠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7 刘莉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8 刘诗军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9 刘玉峰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0 罗岚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1 吕成伟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2 毛竹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3 彭跃中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4 区彦麟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5 申定宁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6 史安国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7 孙洪波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8 孙小雪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9 万智稳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0 汪丹凤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1 汪红北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2 王广会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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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王立英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4 王璇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5 王长民 3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6 吴创君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7 吴志波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8 吴志平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9 相纪征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0 谢学军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1 徐立军 5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2 杨海龙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3 姚瀚廉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4 张彩芬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5 张婷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6 赵伟 1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7 赵伟 2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8 郑锐均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9 郑文珠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0 郑鑫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1 周雄峰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2 邹旭海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3 左传君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4 许洪升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65 李席宇 25,000 0.97 

等待期内离职，不符合行

权条件而终止 

- 

66 李琳 25,000 0.97 - 

67 梁阳 25,000 0.97 - 

68 叶倩仪 100,000 0.97 - 

69 周泽宏 30,000 0.97 - 

70 严生 20,000 0.97 - 

71 吴花精灵 25,000 0.97 - 

72 魏俊毅 20,000 0.97 - 

73 高峰 25,000 0.97 - 

74 苏小兰 30,000 0.97 - 

75 方黎 20,000 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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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陈春娇 25,000 0.97 - 

合计 1,985,000 - - - 

6．2015 年 8 月股票期权激励 

序

号 
激励对象 

授予股数

（股） 

授予价格

（元/股） 
行权情况（股） 清理规范情况 

1 蔡爱平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本次股权激励等

待期至 2017 年 8

月届满；2016 年 5

月起公司设立了

梦泽投资、森希投

资、龙芃投资、雷

骏投资作为持股

平台，激励对象书

面确认终止本次

股票期权激励，由

激励对象相应认

购持股平台的出

资份额，从而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2 蔡楚慧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 陈婧婷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 陈淑莹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 陈伟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 陈琰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 戴红玉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 戴珊珊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 邓广燕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0 邓旋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1 董嘉平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2 董锴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3 杜玉庆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4 冯征文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5 甘延霖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6 顾青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7 顾智明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8 韩从军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19 何略韬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0 贺欢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1 胡明智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2 黄诚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3 黄济欣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4 黄俊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5 黄锐华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6 黄伟贤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7 黄一丁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28 黄宇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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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黄悦升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0 蒋礼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1 蒋灵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2 邝洁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3 李敏宜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4 李卫东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5 李卫卫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6 李文明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7 李晓路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8 李志锋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39 林广创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0 林庆忠 5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1 林兴盛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2 刘本辉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3 刘莉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4 吕成伟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5 吕红强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6 马瑞云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7 麦淑斌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8 倪海燕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49 区弘毅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0 区彦麟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1 尚飞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2 申定宁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3 沈言会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4 孙洪波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5 孙孟辉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6 孙小雪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7 覃彦鸿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8 谭达权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59 汤曾斌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0 汪红北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1 王广会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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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美莎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3 王淑娴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4 王璇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5 王长民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6 魏建波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7 温嘉敏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8 吴小盈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69 吴志波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0 吴志平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1 伍清华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2 谢红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3 谢学军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4 辛旭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5 徐立军 4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6 徐显峰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7 杨琳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8 杨志民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79 易珺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0 于凡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1 袁贝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2 张军飞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3 张亚龙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4 张一丁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5 章慧玲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6 赵伟 1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7 赵伟 2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8 赵宇阳 5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89 郑凯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0 郑文珠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1 郑鑫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2 钟富东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3 周刚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4 字应坤 3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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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邹成伟 25,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6 左传君 20,000 0.97 改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97 陈宗杰 25,000 0.97 放弃行权 - 

98 胡亚丽 20,000 0.97 放弃行权 - 

99 卢芝 20,000 0.97 放弃行权  

100 孙璐 20,000 0.97 放弃行权  

101 钟开明 20,000 0.97 等待期内离职，不符合行

权条件而终止 

- 

102 刘泽敏 20,000 0.97 - 

合计 2,335,000 - - - 

7．2016年4月股权激励 

本次股权激励实质上系发行人设立持股平台，对历史上的股权激励情况进行

清理规范，同时实施新的股权激励计划。持股平台设立时，公司原股权激励计划

的平移情况及新的股权激励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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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梦泽投资 

序

号 
合伙人 

以前年度激

励股份数 

本次平移

股份数 

本次激励

股份数 

合计认购

股份数 

价格（元/

股）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当时任职情况 

1 杜玉庆 165,000 165,000 - 165,000 0.97 16.0050 6.9255 ZWCAD 中国业务部总经理 

2 冯征文 120,000 120,000 15,000 135,000 0.97 13.0950 5.6663 ZW3D 研发中心研发副总监 

3 张军飞 115,000 115,000 15,000 130,000 0.97 12.6100 5.4565 教育发展部研发副总监 

4 林广创 125,000 125,000 - 125,000 0.97 12.1250 5.2466 ZW3D 国际业务部副总监 

5 吴志波 55,000 55,000 30,000 85,000 0.97 8.2450 3.5677 ZWCAD 国际业务部销售经理 

6 黄伟贤 50,000 50,000 30,000 80,000 0.97 7.7600 3.3578 ZW3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7 伍清华 75,000 75,000 5,000 80,000 0.97 7.7600 3.3578 ZWCAD 中国业务部华南特区总经理 

8 王广会 70,000 70,000 10,000 80,000 0.97 7.7600 3.3578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总监 

9 左传君 70,000 70,000 10,000 80,000 0.97 7.7600 3.3578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总监 

10 黄悦升 75,000 75,000 - 75,000 0.97 7.2750 3.1480 ZW3D 互联网研发中心开发工程师 

11 盛勇 60,000 60,000 5,000 65,000 0.97 6.3050 2.7282 ZWCAD 中国业务部大客户总监 

12 周刚 50,000 50,000 10,000 60,000 0.97 5.8200 2.5184 ZWCAD 中国业务部技术总监 

13 胡明智 55,000 55,000 5,000 60,000 0.97 5.8200 2.5184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副总监 

14 彭跃中 45,000 45,000 10,000 55,000 0.97 5.3350 2.3085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经理 

15 戴红玉 45,000 45,000 5,000 50,000 0.97 4.8500 2.0986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经理 

16 董嘉平 45,000 45,000 5,000 50,000 0.97 4.8500 2.0986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技术工程师 

17 高礼成 25,000 25,000 20,000 45,000 0.97 4.3650 1.8888 教育发展部大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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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倪海燕 40,000 40,000 5,000 45,000 0.97 4.3650 1.8888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19 陈琰 45,000 45,000 - 45,000 0.97 4.365 1.8888 ZWCAD 中国业务部运营总监 

20 姚瀚廉 25,000 25,000 20,000 45,000 0.97 4.3650 1.8888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销售专员 

21 钱保华 25,000 25,000 20,000 45,000 0.97 4.3650 1.8888 ZW3D 研发中心品质管理部经理 

22 黄涛 40,000 40,000 5,000 45,000 0.97 4.3650 1.8888 ZWCAD 中国业务部 3D 研究总监 

23 孙小雪 40,000 40,000 - 40,000 0.97 3.8800 1.6789 教育发展部技术工程师 

24 孙孟辉 25,000 25,000 15,000 40,000 0.97 3.8800 1.6789 教育发展部研发工程师 

25 杨海龙 30,000 30,000 10,000 40,000 0.97 3.8800 1.6789 ZWCAD 中国业务部研发经理 

26 郁菲 35,000 35,000 5,000 40,000 0.97 3.8800 1.6789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总监 

27 章慧玲 25,000 25,000 10,000 35,000 0.97 3.3950 1.4690 ZWCAD 国际业务部技术支持工程师 

28 林兴盛 20,000 20,000 15,000 35,000 0.97 3.3950 1.4690 教育发展部技术支持工程师 

29 沈言会 20,000 20,000 10,000 30,000 0.97 2.9100 1.2592 ZWCAD 中国业务部 AEC 经理 

30 高磊 25,000 25,000 5,000 30,000 0.97 2.9100 1.2592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技术工程师 

31 张婷 25,000 25,000 5,000 30,000 0.97 2.9100 1.2592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32 李敏宜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33 刘本辉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3D 国际业务部技术支持工程师 

34 孙苏北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技术工程师 

35 蔡奕武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产品经理 

36 戴珊珊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渠道专员 

37 尚飞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技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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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汤曾斌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技术工程师 

39 黎玲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40 张银娣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业务拓展经理 

41 韩从军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493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42 魏建波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研发工程师 

43 杨琳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二次开发工

程师 

44 张洋洋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0.8395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二次开发工

程师 

45 王美莎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市场专员 

46 王立英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财务总监 

47 顾智明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实习经理 

48 张彩芬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财务部财务主管 

49 顾青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395 财务部出纳 

50 刘玉峰 7,500 7,500 - 7,500 0.97 0.7275 0.3148 董事、副总经理 

合计 2,022,500 2,022,500 360,000 2,382,500 0.97 231.1025 100.0000 - 

注：刘玉峰以前年度激励股份数共30,000股，后平移至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和雷骏投资四个持股平台，每个平台7,500股。 

（2）森希投资 

序

号 
合伙人 

以前年度激

励股份数 

本次平移

股份数 

本次激励

股份数 

合计认购

股份数 

价格 

（元/股）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当时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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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长民 140,000 140,000 15,000 155,000 0.97 15.0350 6.5332 教育发展部副总经理 

2 董锴 110,000 110,000 - 110,000 0.97 10.6700 4.6365 教育发展部技术中心经理 

3 于凡 100,000 100,000 10,000 110,000 0.97 10.6700 4.6365 ZWCAD 中国业务部北方业务部总监 

4 蒋礼 100,000 100,000 10,000 110,000 0.97 10.6700 4.6365 教育发展部研发工程师 

5 王璇 90,000 90,000 10,000 100,000 0.97 9.7000 4.2150 教育发展部普教组销售经理 

6 徐立军 90,000 90,000 - 90,000 0.97 8.7300 3.7935 副总经理、教育发展部总经理 

7 马瑞云 80,000 80,000 5,000 85,000 0.97 8.2450 3.5827 ZWCAD 中国业务部经理 

8 郑文珠 75,000 75,000 10,000 85,000 0.97 8.2450 3.5827 教育发展部销售工程师 

9 单良 80,000 80,000 - 80,000 0.97 7.7600 3.3720 教育发展部主管 

10 孙洪波 70,000 70,000 10,000 80,000 0.97 7.7600 3.3720 教育发展部技术工程师 

11 刘莉 65,000 65,000 10,000 75,000 0.97 7.2750 3.1612 教育发展部销售工程师 

12 甘延霖 40,000 40,000 30,000 70,000 0.97 6.7900 2.9505 教育发展部市场部经理 

13 谢红 55,000 55,000 10,000 65,000 0.97 6.3050 2.7397 ZWCAD 中国业务部市场部总监 

14 赵伟 2
 45,000 45,000 15,000 60,000 0.97 5.8200 2.5290 教育发展部销售工程师 

15 谭达权 45,000 45,000 15,000 60,000 0.97 5.8200 2.5290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 3D 技术工程师 

16 汪红北 50,000 50,000 5,000 55,000 0.97 5.3350 2.3182 ZWCAD 中国业务部副总经理 

17 郑鑫 40,000 40,000 15,000 55,000 0.97 5.3350 2.3182 教育发展部技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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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申定宁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075 网站项目部主管 

19 李晓路 45,000 45,000 5,000 50,000 0.97 4.8500 2.1075 ZWCAD 中国业务部宏利组经理 

20 赵宇阳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075 教育发展部在线应用组经理 

21 吴小盈 40,000 40,000 5,000 45,000 0.97 4.3650 1.8967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运营经理 

22 温嘉敏 40,000 40,000 - 40,000 0.97 3.8800 1.6860 财务部预算经理 

23 崔莹 40,000 40,000 - 40,000 0.97 3.8800 1.6860 办公室项目申报专员 

24 郑锐均 40,000 40,000 - 40,000 0.97 3.8800 1.6860 IT 工程部开发 

25 李卫卫 25,000 25,000 10,000 35,000 0.97 3.3950 1.4752 教育发展部销售工程师 

26 钟富东 25,000 25,000 10,000 35,000 0.97 3.3950 1.4752 ZW3D 研发中心测试工程师 

27 李跃红 25,000 25,000 5,000 30,000 0.97 2.9100 1.2645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经理 

28 相纪征 25,000 25,000 5,000 30,000 0.97 2.9100 1.2645 ZWCAD 中国业务部技术工程师 

29 黄济欣 65,000 30,000 - 30,000 0.97 2.9100 1.2645 教育发展部课程中心经理 

30 秦慕婷 30,000 30,000 - 30,000 0.97 2.9100 1.2645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技术工程师 

31 张亚龙 20,000 20,000 10,000 30,000 0.97 2.9100 1.2645 教育发展部技术工程师 

32 李志锋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CAD 中国业务部敏捷组销售工程师 

33 黄诚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CAD 中国业务部 AEC 组销售工程师 

34 袁远鹏 - - 2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3D 互联网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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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李晓燕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3D 研发中心产品化主管 

36 何寒冰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3D 研发中心开发工程师 

37 杨欢 - - 2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3D 研发中心测试工程师 

38 邵思彪 - - 2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3D 研发中心测试工程师 

39 吕红强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CAD 中国业务部宏利组销售工程师 

40 白宇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CAD 中国业务部经理 

41 徐显峰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0537 ZWCAD 中国业务部 AEC 总监 

42 蒋灵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30 教育发展部虚拟仿真项目经理 

43 区俊文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0.8430 ZWCAD 国际业务部越南语销售专员 

44 李璐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30 财务部主管 

45 金霞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30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 3D 技术支持工程

师 

46 辛旭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30 教育发展部销售工程师 

47 罗岚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30 人力资源部人力主管 

48 万智稳 25,000 10,000 - 10,000 0.97 0.970 0.4215 ZW3D 研发中心开发工程师 

49 刘玉峰 7,500 7,500 - 7,500 0.97 0.7275 0.3161 董事、副总经理 

50 甘文峰 - - 5,000 5,000 0.97 0.4850 0.2107 ZW3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合计 2,077,500 2,027,500 345,000 2,372,500 0.97 230.1325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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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芃投资 

序

号 
合伙人 

以前年度激

励股份数 

本次平移

股份数 

本次激励

股份数 

合计认购

股份数 

价格 

（元/股）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当时任职情况 

1 林庆忠 165,000 165,000 30,000 195,000 0.97 18.9150 8.2365 ZWCAD 国际业务部 2D 总经理 

2 赵伟 1
 150,000 150,000 10,000 160,000 0.97 15.5200 6.7582 ZWCAD 研发中心副总监 

3 何祎 115,000 115,000 - 115,000 0.97 11.1550 4.8574 ZWCAD 研发中心总工程师 

4 蔡爱平 80,000 80,000 30,000 110,000 0.97 10.6700 4.6463 ZWCAD 研发中心经理 

5 郑凯 100,000 100,000 10,000 110,000 0.97 10.6700 4.6463 ZWCAD 研发中心经理 

6 杜永贤 60,000 60,000 30,000 90,000 0.97 8.7300 3.8015 ZW3D 研发中心开发工程师 

7 史安国 55,000 55,000 30,000 85,000 0.97 8.2450 3.5903 ZWCAD 研发中心经理 

8 区彦麟 50,000 50,000 15,000 65,000 0.97 6.3050 2.7455 ZWCAD 国际业务部市场部总监 

9 黄湘娜 60,000 60,000 - 60,000 0.97 5.8200 2.5343 办公室经理 

10 汪晔 60,000 60,000 - 60,000 0.97 5.8200 2.5343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11 王智力 55,000 55,000 - 55,000 0.97 5.3350 2.3231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12 杜虎 35,000 35,000 20,000 55,000 0.97 5.3350 2.3231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13 李文明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119 ZW3D 互联网研发中心渠道专员 

14 吴凡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119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补充法律意见书 

8-3-28 
 

15 毛竹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119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16 陈清锋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119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17 李宁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2.1119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18 曲召明 45,000 45,000 5,000 50,000 0.97 4.8500 2.1119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经理 

19 林壁贵 25,000 25,000 20,000 45,000 0.97 4.3650 1.9007 教育发展部项目管理部经理 

20 吴志平 45,000 45,000 - 45,000 0.97 4.3650 1.9007 ZWCAD 中国业务部技术工程师 

21 汪涛 25,000 25,000 20,000 45,000 0.97 4.3650 1.9007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22 黎耀伟 20,000 20,000 20,000 40,000 0.97 3.8800 1.6895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 3D 技术支持工程

师 

23 邝洁 40,000 40,000 - 40,000 0.97 3.8800 1.6895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销售专员 

24 罗有康 20,000 20,000 15,000 35,000 0.97 3.3950 1.4784 财务部财务主管 

25 何锦其 25,000 25,000 10,000 35,000 0.97 3.3950 1.4784 ZW3D 研发中心开发工程师 

26 冯强 30,000 30,000 5,000 35,000 0.97 3.3950 1.4784 ZWCAD 中国业务部技术主管 

27 孙超 20,000 20,000 15,000 35,000 0.97 3.3950 1.4784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 3D 技术支持工程

师 

28 洪小锋 35,000 35,000 - 35,000 0.97 3.3950 1.4784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29 杜娟 25,000 25,000 10,000 35,000 0.97 3.3950 1.4784 ZWCAD 研发中心经理 

30 刘立新 - - 30,000 30,000 0.97 2.9100 1.2672 ZWCAD 中国业务部总体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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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汪文忠 - - 30,000 30,000 0.97 2.9100 1.2672 ZWCAD 研发中心主管 

32 鲁利娅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3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33 余双琦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教育发展部研发工程师 

34 刘诗军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3D 国际业务部海外 3D 技术支持工程

师 

35 何略韬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市场专员 

36 蔡楚慧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教育发展部市场部经理 

37 邹旭海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中国业务部研发经理 

38 黄宇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国际业务部海外技术支持工程师 

39 区弘毅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销售专员 

40 袁贝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教育发展部研发工程师 

41 贺欢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42 邹成伟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43 丁颖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44 汪丹凤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0560 ZWCA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45 麦淑斌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48 人力资源部行政主管 

46 易珺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48 人力资源部人事主管 

47 吴中枝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48 ZWCAD 中国业务部大客户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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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曾三喜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0.8448 ZWCAD 中国业务部 CAD 技术工程师 

49 邓广燕 55,000 10,000 - 10,000 0.97 0.9700 0.4224 ZWCAD 国际业务部销售经理 

50 刘玉峰 7,500 7,500 - 7,500 0.97 0.7275 0.3168 董事、副总经理 

合计 2,057,500 2,012,500 355,000 2,367,500 0.97 229.6475 100.0000 - 

（4）雷骏投资 

序

号 
合伙人 

以前年度激

励股份数 

本次平移

股份数 

本次激励

股份数 

合计认购

股份数 

价格 

（元/股）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当时在公司任职情况 

1 张一丁 110,000 110,000 15,000 125,000 0.97 12.1250 8.9127 ZW3D 互联网研发中心研发经理 

2 字应坤 80,000 80,000 35,000 115,000 0.97 11.1550 8.1996 董事会秘书、ZW3D 事业群总经理 

3 谢学军 70,000 70,000 10,000 80,000 0.97 7.7600 5.7041 财务部财务经理 

4 黄一丁 50,000 50,000 30,000 80,000 0.97 7.7600 5.7041 ZWCAD 国际业务部产品部副总监 

5 吕成伟 65,000 65,000 10,000 75,000 0.97 7.2750 5.3476 人力资源部经理 

6 陈伟 50,000 50,000 15,000 65,000 0.97 6.3050 4.6346 教育发展部开发工程师 

7 王运研 60,000 60,000 - 60,000 0.97 5.8200 4.2781 ZWCAD 研发中心副总监 

8 周雄峰 25,000 25,000 30,000 55,000 0.97 5.3350 3.9216 ZW3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9 何洪举 25,000 25,000 30,000 55,000 0.97 5.3350 3.9216 ZW3D 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10 唐斌 50,000 50,000 - 50,000 0.97 4.8500 3.5651 ZW3D 研发中心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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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卫东 45,000 45,000 5,000 50,000 0.97 4.8500 3.5651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12 黄锐华 40,000 40,000 10,000 50,000 0.97 4.8500 3.5651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13 邓旋 45,000 45,000 - 45,000 0.97 4.3650 3.2086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销售专员 

14 吴道吉 20,000 20,000 20,000 40,000 0.97 3.8800 2.8520 教育发展部 3D 技术支持工程师 

15 邓兴超 25,000 25,000 5,000 30,000 0.97 2.9100 2.1390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总监 

16 杜玉荣 - - 25,000 25,000 0.97 2.4250 1.7825 - 

17 覃彦鸿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7825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18 黄俊 20,000 20,000 5,000 25,000 0.97 2.4250 1.7825 ZWCAD 中国业务部销售工程师 

19 王淑娴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7825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销售专员 

20 陈婧婷 25,000 25,000 - 25,000 0.97 2.4250 1.7825 ZWCAD 国际业务部日语销售运营专员 

21 张耀 - - 25,000 25,000 0.97 2.4250 1.7825 教育发展部研发工程师 

22 金燕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国际业务部市场专员 

23 李刚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中国业务部技术主管 

24 杨志民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1.4260 IT 工程部开发 

25 陈淑莹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国际业务部 2D 副总经理 

26 谭少君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法务助理 

27 刘志娟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中国业务部研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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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祥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国际业务部研发工程师 

29 杜佳宁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教育发展部 PHP 网络开发工程师 

30 吴创君 20,000 20,000 - 20,000 0.97 1.9400 1.4260 财务部出纳 

31 郑振雷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国际业务部海外销售专员 

32 王玉松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ZWCAD 中国业务部研发工程师 

33 黄俊文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网站项目部 PHP 网络开发工程师 

34 胡杰 - - 20,000 20,000 0.97 1.9400 1.4260 财务部核销专员 

35 何浪浪 - - 10,000 10,000 0.97 0.9700 0.7130 教育发展部销售工程师 

36 刘玉峰 7,500 7,500 - 7,500 0.97 0.7275 0.5348 董事、副总经理 

合计 957,500 957,500 445,000 1,402,500 0.97 136.0425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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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历史上是否存在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情况，如超过 200 人是

否已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履行程序 

发行人历史上的股东人数情况如下： 

时间 股东人数 

2007 年 1 月设立至 2010年

12 月股票期权激励 
公司股东人数最多为 23人 

2010 年 12 月股票期权激励

至 2016 年 4月清理规范 

按照公司直接持股人数和激励对象已行权并委托杜玉林代持

人数剔除重复后统计，公司股东人数最多为 110 人 

2016年 4月清理规范至 2017

年 5 月新三板挂牌 

按照持股平台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穿

透计算和公司直接持股人数剔除重复后统计，公司股东人数

最多为 190人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8月

新三板挂牌期间 

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发生过三次股票转让，按照持股平台

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穿透计算和公司

直接持股人数剔除重复后统计，公司股东人数最多为 182人 

2018年 8月新三板摘牌至今 

公司股东中达晨创通、晨鹰三号、航天投资、广东毅达、中

网投、粤财投资、越秀投资、粤科投资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按照 1 名股东人数

计算无需穿透；按照持股平台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

资、雷骏投资穿透计算和公司直接持股人数剔除重复后统计，

公司股东人数最多为 173 人 

因此，发行人历史上不存在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情况。 

（三）股权激励情形清理规范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外籍员工、尚未行权员工、

离职员工是否均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议，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1．股权激励情形清理规范的具体情况 

为了规范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发行人通过设立持股平台，由激励对象持有持

股平台出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对历史上的股权激励情形进行

了规范清理，具体情况如下： 

（1）已行权代持股份的清理过程和结果 

第一、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等原因，原激励对象中的美国研发中心员工无法通

过持股平台对公司进行投资；经协商，美国研发中心员工与杜玉林分别通过确认

函的方式，确认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议，并且无偿解除委托杜玉林代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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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第二、对于其他国内激励对象，由各激励对象和杜玉林分别通过确认函的方

式，同意终止股份代持，并由杜玉林回购各激励对象的代持股份；回购价格与股

权激励时的原转让价格一致。 

第三、前述股份代持终止后，国内激励对象参与出资并分别成立4个持股平

台（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杜玉林、李红向持股平台转

让相应份额的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与前述回购价格一致，激励对象通过持有持股

平台的出资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清理过程和结果 

第一、由各激励对象和杜玉林分别通过确认函的方式，同意终止前述股票期

权的股权激励。 

第二、前述股权激励终止后，国内激励对象参与出资并分别成立4个持股平

台（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杜玉林、李红向持股平台转

让相应份额的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与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一致，激励对象通过持

有持股平台的出资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通过上述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措施的落实，发行人历史上因实施股权激励而存

在的股权代持、股票期权均已清理规范，目前发行人股份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

情形或尚未行权实施完毕的股票期权；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或

纠纷。 

2．发行人外籍员工、尚未行权员工、离职员工是否均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

协议，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在发行人对历史上的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发行人外籍员工、尚未行权员工、

离职员工均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议，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人外籍员工中，Mark Louis Vorwaller、Robert John Byrnes、Vance William 

Unruh 等 8 名目前在职员工已出具书面文件确认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议，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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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纷或潜在纠纷；Ramin Rashedi、Michael B. Burns 等 5 名员工行权后离职，

其行权的激励股份已由杜玉林予以回购，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Robert N. 

Fischer、Dan I. Micsa 等 4 名员工在股权激励实施等待期内已离职，按照股权激

励文件约定，员工在约定期间内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含解除）则丧失按照约定

条件行使购买股份的权利，该等员工授予的股票期权因不符合行权条件而终止，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发行人国内员工中，尚未行权员工剔除重复后共 38 名，均属于自愿放弃行

权，除一名员工离职且无法取得联系外，其余自愿放弃行权的激励对象均已出具

书面文件确认不存在关于发行人股份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经核查，该员工未按照

股权激励文件的约定期限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并支付股份价款，按照股权激励协议

文件的约定其已丧失认购权，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离职员工剔除重复后共 50 名，除一名员工离职且无法取得联系外，其余离

职的激励对象均已出具书面文件确认不存在关于发行人股份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核查，按照股权激励文件约定，员工在约定期间内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含解

除）则丧失按照约定条件行使购买股份的权利，该员工授予的股票期权因不符合

行权条件而终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发行人历史上因实施股权激励而存在的股权代持、股票期权均已

清理规范，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发行人外籍员工、尚未行权员工、离职员工均

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议，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包括为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

投资，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1，补充说

明上述员工持股计划依法设立、规范运行的情况，上述员工持股平台是否存在非

员工股东 

1．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1，补充说

明上述员工持股计划依法设立、规范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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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均依法设立、规范运行，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1 的相关要求，具体情况如

下： 

（1）发行人通过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的设立及历次变更已经按照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决策程序，并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

工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实施的情形。  

（2）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通过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与发行人的其

他股东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不存在利用知悉发行人相关信息的优势，

侵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的

合伙人均以货币出资，且均已足额缴纳。 

（3）发行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梦

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间接持股。由各持股平台合伙人分别签

署的各持股平台合伙协议中约定了持股平台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利润

分配、亏损分担方式、合伙事务的执行、合伙企业的财产及合伙人出资份额的转

让、入伙与退伙及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等，建立健全了持股的流转、退出机制

以及股权管理机制。 

因此，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依法设立、规范运行，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1 的相关要求。 

2．上述员工持股平台是否存在非员工股东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设立时存在一名非员工股东杜玉荣，杜玉荣系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之一杜玉林的妹妹，原在发行人担任运营管理部专员，于 2010 年 5 月离

职。在员工持股平台设立时，未在公司任职。杜玉荣通过雷骏投资间接持有发行

人 2.50 万股股份，其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价格与其他合伙人出资价格一致，

并由杜玉荣直接缴付给雷骏投资，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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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形外，森希投资的合伙人徐立军原任发行人副总经理，于 2017 年

7 月离职。考虑到徐立军在公司工作多年及其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发行人在

徐立军离职后同意其继续通过森希投资间接持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的其

他合伙人均为发行人员工。 

因此，发行人持股平台存在的非员工股东属于真实出资，不存在委托持股或

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 

（五）在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员工主动放弃是否涉及加速行权，当期涉及

的金额，发行人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是对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还是新设立的

计划 

1．在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员工主动放弃是否涉及加速行权，当期涉及的

金额 

在发行人对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2014 年 6 月和 2015 年 8 月实施的股票

期权激励等待期尚未届满，由激励对象书面予以终止，改为由激励对象相应认购

持股平台的合伙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涉及加速行权，当期涉及的金额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等待期 
应确认股份支

付费用总额 

截止清理前已累计

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加速行权一次性确认

剩余股份支付费用 

第五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4年6月-2016

年6月 
125.34 114.89 10.44 

第六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5年8月-2017

年8月 
139.81 46.60 93.21 

加速行权涉及的剩余股份支付费用金额已一次性计入 2016 年度管理费用，

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对报告期内利润表无影响。 

2．发行人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是对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还是新设立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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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人对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等原因，美国研发中

心员工无法通过持股平台对公司进行投资，其股权激励计划予以终止；其他国内

激励对象原已行权并委托杜玉林代持的激励股份由杜玉林予以回购，原已授予但

尚未行权的激励股份予以终止，改为由激励对象相应认购持股平台的出资份额从

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由于国内激励对象持有的持股平台出资份额与原股权激励计划一致，出资价

格与原股权激励的激励价格相同，故发行人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清理规范属于对原

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 

同时，发行人新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一并实施了新的股

权激励，激励方式为直接授予，即由激励对象直接认购持股平台的相应出资份额

从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因此，发行人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既包括对国内员工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

移，也包括新设立的股权激励计划。发行人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情况及新的股

权激励情况详见本节（一）“发行人历史上采取股票期权激励的情况”之“7．2016

年 4 月股权激励”。 

综上所述，在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员工主动放弃涉及加速行权，加速行权

当期涉及费用金额分别为 10.44 万元、93.21 万元；发行人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

台既包括对国内员工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平移，也包括新设立的股权激励计划。 

（六）员工持股平台增资的时间、增资价格的公允性，员工持股计划是否以

任何形式约定或实际执行了服务期限，是否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相关费用是分期

还是一次性进行确认，对发行人期初和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的影响，2018 年确认

462 万股份支付费用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1．员工持股平台增资的时间、增资价格的公允性 

员工持股平台以受让股权方式持有公司股份。2016 年 5 月 12 日，李红与梦

泽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5 月 20 日，杜玉林分别与梦泽投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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芃投资和森希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6 月 28 日，杜玉林与雷骏投

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份数

（万股） 

转让价款

（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转让价格

（元/股） 

李红 梦泽投资 160.9 156.0730 4.023 0.97 

杜玉林 梦泽投资 77.35 75.0295 1.934 0.97 

杜玉林 龙芃投资 236.75 229.6475 5.919 0.97 

杜玉林 森希投资 237.25 230.1325 5.931 0.97 

杜玉林 雷骏投资 140.25 136.0425 3.506 0.97 

上述股权转让价格 0.97 元/股，与 2010 年至 2015 年六轮股权激励时授予激

励对象股权价格一致。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员工持股平台未对发行人进行增资，不涉及增资

价格的公允性。 

2．员工持股计划是否以任何形式约定或实际执行了服务期限，是否确认股

份支付费用，相关费用是分期还是一次性进行确认，对发行人期初和报告期内财

务报表的影响，2018 年确认 462 万股份支付费用的原因 

历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期间较长，对应的服务期限、股份支付费用、费用确

认方式情况归纳如下： 

项目 授予时间 
是否约定或执

行服务期限 

股份支付费

用（万元） 

股份支付费用确

认依据 

费用是分期还

是一次性进行

确认 

第一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0 年 12 月 2 年 93.74 

达到行权条件股

份数量*（授予日

上月末每股净资

产-授予价格） 

分期 

第二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1 年 3 月 2 年 31.10 分期 

第三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2 年 3 月 2 年 47.57 分期 

第四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3 年 3 月 2 年 36.66 分期 

第五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4 年 6 月 2 年 125.34 

分期，原股权

激励清理规范

时加速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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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股票

期权激励 
2015 年 8 月 2 年 139.81 

分期，原股权

激励清理规范

时加速行权 

2016 年股

权激励 
2016 年 4 月 否 - 

授予日上月末每

股净资产小于授

予价格，股份支

付费用为 0 元 

/ 

上述7次股权激励，合计股份支付费用474.22万元，公司于2016年及以前年

度已确认全部股份支付费用，计入当期管理费用累计474.22万元，并增加资本公

积。对公司报告期初和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报表项目 报告期初影响金额 报告期内影响金额 

资本公积 474.22 - 

未分配利润 -474.22 - 

3．2018 年确认 462 万股份支付费用的原因 

2018 年，公司为引入 CAE 领域人才晓天及其妻子潘欣，授予晓天及潘欣激

励股权，由潘欣通过持有龙芃投资的合伙份额从而间接持有。2018 年 9 月，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杜玉林与潘欣签订《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杜玉林将其

通过龙芃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万股转让给潘欣，转让价格 37.59万元，

未约定或实际执行服务期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办理

完成。 

对于本次股权激励，发行人按 2018 年 11 月外部投资者投资入股价格 25.00

元/股计算授予股权公允价值，股权公允价值总额 500.00 万元与授予价格 37.59

万元之间的差额 462.41 万元一次性确认为股份支付费用。 

4．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情况及会计处理，对比《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结果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情况及会计处理 对比结果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

付》：第二条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公司历次股权激励均授予的是自

身股份，公司按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公司企业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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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以股份或其他权

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 

支付进行会计处理 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

付》：第五条 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

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

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

公积 

2016年股权激励和2018年股权激

励，未约定或实际执行服务期限，

也未约定其他行权条件，公司作为

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处

理，按授予日股权公允价值与授予

价格的差额，一次性确认股份支付

成本，计入当年管理费用，相应增

加资本公积 

公司企业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

付》：第六条 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

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

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

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

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

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

用和资本公积。对于可行权条件为规定

服务期间的股份支付，等待期为授予日

至可行权日的期间 

第一至第六次股票期权激励，约定

服务期限2年，公司按授予日股权

公允价值与授予价格的差额，并根

据预计可行权的股份数量，在等待

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分期确认

股份支付成本，计入当期管理费

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最终预计

可行权的股份数量与实际行权数

量一致 

公司企业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应用指南：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

期权等权益工具，应当按照活跃市场中

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对于授予的不

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应当

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 

另参照《首发审核财务与会计知识问

答》：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可合理考虑

入股时间阶段、业绩基础与变动预期、

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特点及市盈率与市

净率等因素的影响；可优先参考熟悉情

况并按公平原则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

达成的入股价格或相似股权价格确定

公允价值，如近期合理的PE入股价 

确定授予股权公允价值时，2010

年至2015年六轮股权激励及2016

年股权激励，近期无外部投资者入

股，公司使用授予日上月末每股净

资产作为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最

佳估计数。2018年股权激励近期

（半年内）存在外部投资者入股，

公司按外部投资者入股价格作为

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最佳估计数 

公司企业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如果 在2016年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 公司企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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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

工具或结算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因未

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企

业应当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

处理，立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

确认的金额 

第五次与第六次股票期权激励的2

年等待期尚未到期，未离职的股权

激励对象与杜玉林终止了原签订

的《股份转让协议》，公司给予未

离职的股权激励对象认缴员工持

股平台出资份额的权利，股份支付

按加速行权处理 

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各次股权激励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各年影响金额如下： 

项目 会计处理 

第一次股票期权激

励 

2010年12月授予时： 

不进行会计处理。 

2年等待期内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借：管理费用               93.74万元 

贷：资本公积              93.74万元 

第二次股票期权激

励 

2011年3月授予时： 

不进行会计处理。 

2年等待期内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借：管理费用               31.10万元 

贷：资本公积               31.10万元 

第三次股票期权激

励 

2012年3月授予时： 

不进行会计处理。 

2年等待期内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借：管理费用               47.57万元 

贷：资本公积               47.57万元 

第四次股票期权激

励 

2013年3月授予时： 

不进行会计处理。 

2年等待期内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借：管理费用               36.66万元 

贷：资本公积               36.66万元 

第五次股票期权激

励 

2014年6月授予时： 

不进行会计处理。 

等待期内及2016年4月加速行权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借：管理费用               125.34万元 

贷：资本公积               125.34万元 

第六次股票期权激

励 

2015年8月授予时： 

不进行会计处理。 

等待期内及2016年4月加速行权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借：管理费用               139.81万元 

贷：资本公积               139.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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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股权激励 
2016年4月授予时立即行权： 

股份支付费用为0，不进行会计处理。 

2018年股权激励 

2018年9月授予时立即行权： 

借：管理费用               462.41万元 

贷：资本公积               462.41万元 

因此，发行人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七）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历史上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文件，包括股份转让协议、股

份认购协议、股份回购协议等，取得激励对象签署的确认函，并对激励对象进行

访谈；查阅持股平台的合伙人协议等工商登记材料及合伙人出资凭证、持股平台

入股发行人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登记材料及转让价款支付凭证，核实发行人历

史上采取股票期权激励情况及清理规范过程、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对发行人历史上的股东人数进行穿透计算，核实是否存在股东超过 200

人的情况。 

（3）查阅持股平台的合伙协议、设立及历次变更的工商登记材料、历次合

伙人会议文件，核实发行人持股平台的设立与规范运行情况；取得非员工股东的

身份证明文件、个人简历，并核实其入股原因与过程。 

（4）对发行人原股权激励计划和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的激励对象及激励

股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核实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情况及新的股权激励情况。 

（5）查阅持股平台的合伙协议、入股发行人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登记材

料及转让价款支付凭证，核查其股份支付费用计提情况及会计处理方式，分析对

发行人财务报表的影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历史上因实施股权激励而存在的股权代持、股票期权均已清理

规范，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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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历史上不存在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情况。 

（3）发行人外籍员工、尚未行权员工、离职员工均无条件终止股权激励协

议，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4）发行人持股平台依法设立、规范运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1 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持股平台存在的非员工股

东属于真实出资，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 

（5）在原股权激励清理规范时员工主动放弃涉及加速行权，加速行权当期

涉及费用金额分别为 10.44 万元、93.21 万元；发行人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既

包括对国内员工原股权激励计划的平移，也包括新设立的股权激励计划。 

（6）员工持股平台系以受让股权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入股价格与原股权

激励时授予员工股权价格一致；发行人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三、《问询函》问题 3“关于一致行动人”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杜玉林、李红夫妻二

人，二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合计 57.17%的股份；公司股东杜玉庆为杜玉林堂

弟，杜玉庆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合计 1.57%的股份。杜玉庆在发行人处担任董

事、副总经理。 

请发行人说明其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依据是否充分，未将杜玉庆认定为共同

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 。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其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依据是否充分，未将杜玉庆认定为

共同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 

1．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依据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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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杜玉林直接持有发行人 2,199.80 万股股份，通过

持股平台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 60.00 万股

股份，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 48.64%；李红直接持有发行人 396.00 万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 8.52%。杜玉林、李红为夫妻关系，二人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

计为 57.17%。  

最近两年内，杜玉林、李红一直合计持有发行人 50%以上的股份，且杜玉林

一直担任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杜玉林、李红能够共同支配公司的重大

决策和经营管理，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充分。 

2．未将杜玉庆认定为共同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以下简称“《审

核问答（二）》”）第 5 条规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直系亲属，如其持有公司股

份达到 5%以上或者虽未超过 5%但是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经

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除非有相反证据，原则上应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杜玉庆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并在 2019 年 3 月开始担任董事，主要负责管

理国内销售业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杜玉庆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

1.57%，但杜玉庆为实际控制人之一杜玉林的堂弟，不属于其直系亲属。因此，

杜玉庆不满足《审核问答（二）》规定的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条件。同时，

杜玉庆所持发行人股份已比照实际控制人杜玉林、李红进行锁定和履行减持承诺，

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来规避发行条件和实际控制人锁定与减持义务监管

的情形。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

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证监法律字[2007]15

号，以下简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规定，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

制权的情况，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程、

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该情况在最近 3年内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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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

现重大变更。杜玉林、李红与杜玉庆之间并未签署任何约定共同控制的协议或作

加强控制权的其他安排，亦不满足《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号》规定的认定

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条件。 

因此，发行人未将杜玉庆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符合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

认定依据充分。 

综上所述，杜玉林、李红能够共同支配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为发行

人的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充分；未将杜玉庆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符合公司的

实际运作情况，认定依据充分。 

（二）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核查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

会会议文件。 

（2）取得杜玉庆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并对杜玉林、李红及杜玉庆进行访

谈，核实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杜玉林、李红能够共同支配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经营

管理，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充分；未将杜玉庆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

人符合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认定依据充分。 

四、《问询函》问题 25“关于商标诉讼”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存在侵害注册商标纠纷。

2016 年 10 月 26 日，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起诉公司侵害注册商标。2018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与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后发行

人向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商标转让费人民币 575,000 元。2018 年 10

月 6 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出具了两份《商标转让证明》，分别核准 5846957

号、18310784 号商标转让至中望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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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1）保荐工作报告中‘2018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向杭州

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商标转让费人民币 575,000 元。’与‘ 2018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向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商标转让费人民币 575,000 元。’

两处表述是否矛盾；（2）上述商标纠纷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3）上述费

用的归集情况。  

请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保荐工作报告中“2018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向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支付商标转让费人民币 575,000 元。”与“2018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向

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商标转让费人民币 575,000 元。”两处表述是否

矛盾 

根据发行人与杭州中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望”）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杭州中望将第 5846957 号、第 18310784 号注

册商标转让给发行人，两项注册商标转让费用合计为 1,150,000 元，支付方式为：

1、在该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转让费即 575,000 元；2、发行人

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转让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余

款 575,000 元。 

2018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向杭州中望支付商标转让费 575,000 元；2018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向杭州中望支付剩余商标转让费 575,000 元。至此，和解协议

项下约定的商标转让费全部付清。 

因此，保荐工作报告中的两处表述是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分二期支付商标转让

费，并不矛盾。 

（二）上述商标纠纷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软件产品主要使用的商标包括 ZWSOFT、ZWCAD、ZW3D、中望软

件、中望 CAD、中望 3D 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受让取得的涉案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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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外，发行人已经在国内注册了包括上述主要使用商标在内的 24 项商标，并

在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 ZWSOFT、ZW3D、ZWCAD 等商标。发行人拥有

的商标均在有效期内并正常使用，且具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及影响力，发行人生

产经营对涉案商标不存在重大依赖。 

上述商标纠纷已于 2018 年 4 月由杭州中望撤回起诉方式结案，杭州中望将

涉案商标转让给发行人并办理了商标转让手续，发行人已付清商标转让费并取得

了涉案商标的商标专有权，依法有权在生产经营中自主使用涉案商标，上述商标

纠纷不会对发行人后续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为取得涉案商标的商标专有权，发行人于 2018 年向杭州中望合计支付了商

标转让费用 115.00 万元，占发行人当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

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0.48%、0.45%、0.73%和 2.59%，占比较小，未对发行人

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上述商标纠纷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三）上述费用的归集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将相关商标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入账成本 115.00 万元，

自取得当月起在 10 年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管理费用。 

发行人进行上述会计处理的依据是： 

1．商标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006）》，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与该无形资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公

司已于2004年2月14日在第42类成功注册“中望”商标（注册号：3230281），在

CAD软件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继续使用“中望”商标将有助于增加

公司运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公司产品销售带来促进作用，因此公司判断“中

望”商标存在现金获取能力，预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故将其识别

为一项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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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标权取得时点为2018年4月的依据：根据双方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

和解协议，约定在和解协议生效后杭州中望不再使用与“中望”相同或相近的商

标，同时承诺不得做出任何损害“中望”商标声誉的行为。因此，协议签订后公

司已实际取得商标权的相关权利，并在2018年3月30日支付50%商标转让费，预

计剩余款项的支付和后续商标权转让备案手续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且

无需发生大额成本，该商标纠纷已于2018年4月由杭州中望撤回起诉方式结案，

因此公司在2018年4月将商标权计入无形资产。 

3．商标权按10年进行摊销的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006）》第十七条规定，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无形资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公司对商标权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使用寿

命为10年，在确定商标使用寿命时，公司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1）公司预计

会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使用“中望”商标；（2）商标权的专用权期限续期通常无

实质性障碍，即公司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该商标，但该商标权的未来现金流入较难

量化，也无同类可比的市场参考价值，若认定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缺

乏合理准确的方法对商标权进行减值测试；（3）采用直线法摊销，更符合费用

与经济效益实现的匹配性；（4）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商标权摊销年限。基于以上

因素，公司预计10年是该商标权的合理摊销年限。 

4．商标权无形资产摊销计入管理费用的依据：“中望”商标主要作用为保

护公司合法权益，配合公司品牌管理，与研发、销售、生产无直接关系，故公司

将商标权摊销计入管理费用。 

（四）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商标诉讼的和解协议、商标转让费用支付凭证，核实保荐工作报

告中相关表述的准确性。 

（2）查阅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注册证书并核查其经营软件产品的商标使用情

况，查阅商标诉讼的起诉书、和解协议、民事裁定书等案件资料并核查涉案商标



    

补充法律意见书 

8-3-50 
 

的转让手续办理情况，结合商标转让费用支付情况计算分析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

影响。 

（3）查阅记账凭证，了解商标转让费用的归集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保荐工作报告中的两次表述是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分二期支付商标转让

费，并不矛盾。 

（2）上述商标纠纷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3）发行人商标转让费用的归集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问询函》问题 26“关于新三板挂牌” 

“招股说明书披露，2017 年 5 月 26 日，中望软件股票正式在股转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2018 年 8 月 28 日起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信息披露、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决策、股权交易等方面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2）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期间任职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

以及全国股转公司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等；（3）发行人在新三板挂牌期

间的信息披露是否与发行人本次申报文件提供的信息一致，存在差异的，请说

明差异情况；如存在重大差异，请详细说明差异情况和原因，并说明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请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申报会计师对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

财务信息披露是否与发行人本次申报文件提供的财务信息一致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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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信息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

股权交易等方面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1．发行人信息披露方面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的

公开信息，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已经按照当时适用的《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信息披

露，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信息披

露违规受到股转公司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行政

监管措施的情形。 

因此，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信息披露方面合法合规。 

2．发行人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方面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的

公开信息、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

共计召开 10 次董事会会议和 8 次股东大会会议，对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

选举董事监事、进行利润分配、申请股票终止股票等重大决策进行了审议。 

发行人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议内容合法、有效。 

因此，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方面合法合规。 

3．发行人股权交易方面的合法合规性 

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未发行股票，发行人股票通过股转系统发生

了 3 次转让。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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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数量（股） 

1 2018.06.14 李红 曹义海 5.57 1,000 

2 2018.07.18 曹义海 张利娟 10.50 1,000 

3 2018.07.19 张利娟 字应坤 10.30 1,000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客户对

账单等资料，发行人上述股权交易系通过股转系统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进行，

符合当时适用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股权交易方面合法合规。 

4．发行人是否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的

公开信息，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不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信息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

策、股权交易等方面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二）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期间任

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

施以及全国股转公司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等 

根据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的

公开信息，并登陆股转系统网站、中国证监会网站和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

平台等进行检索，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

期间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行

政监管措施以及全国股转公司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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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信息披露是否与发行人本次申报文件提供

的信息一致，存在差异的，请说明差异情况；如存在重大差异，请详细说明差异

情况和原因，并说明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根据发行人在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的公开信息，与发

行人本次申报文件进行对照分析，发行人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信息披露与本次申

报文件披露内容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情况及原因如下： 

1．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与本次申报的财

务报表数据差异： 

（1）合并财务报表主要差异： 

单位：元 

项目 

本次申报的合并财务

报表 

① 

新三板公开披露的合

并财务报表 

② 

差异 

③=①-② 

占比 

④=③/② 

资产总计 135,457,886.69 123,300,080.35 12,157,806.34 9.86% 

负债合计 62,687,642.86 50,994,109.70 11,693,533.16 22.93% 

股东权益合计 72,770,243.83 72,305,970.65 464,273.18 0.64% 

净利润 27,593,125.71 32,438,068.29 -4,844,942.58 -14.94% 

（2）合并财务报表具体科目差异： 

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项目 

本次申报的合并

财务报表 

① 

新三板公开披露的

合并财务报表 

② 

差异 

③=①-② 

因会计差错更正

形成的差异 

因会计政策变更形

成的差异 

货币资金 92,771,787.88 92,770,886.93 900.95 900.95 - 

应收账款 20,407,596.52 14,673,581.97 5,734,014.55 5,734,014.55 - 

预付款项 1,807,286.71 1,758,985.74 48,300.97 48,300.97 - 

其他应收款 7,705,655.38 1,710,161.26 5,995,494.12 5,995,494.12 - 

存货 321,948.89 67,148.89 254,800.00 254,800.00 - 

无形资产 4,581,584.34 4,543,028.34 38,556.00 38,556.0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8,457.01 132,717.26 85,739.75 85,739.75 - 

应付账款 6,575,453.66 3,746,363.33 2,829,090.33 2,829,090.33 - 



    

补充法律意见书 

8-3-54 
 

预收款项 14,430,582.38 9,915,189.65 4,515,392.73 4,515,392.73 - 

应交税费 10,624,558.76 8,638,626.14 1,985,932.62 1,985,932.62 - 

其他应付款 3,014,821.86 676,815.36 2,338,006.50 2,338,006.50 - 

递延收益 1,243,999.87 1,218,888.89 25,110.98 25,110.98 - 

资本公积 5,854,636.97 5,025,868.97 828,768.00 828,768.00 - 

其他综合收益 -1,079,324.58 -1,075,727.50 -3,597.08 -3,597.08 - 

盈余公积 7,616,677.52 7,571,244.45 45,433.07 45,433.07 - 

未分配利润 20,378,253.92 20,784,584.73 -406,330.81 -406,330.81 - 

营业收入 183,874,204.65 186,917,798.12 -3,043,593.47 -3,043,593.47 - 

营业成本 6,449,821.92 5,445,647.59 1,004,174.33 1,004,174.33 - 

税金及附加 2,973,244.77 2,788,484.70 184,760.07 184,760.07 - 

销售费用 77,848,582.29 79,556,356.99 -1,707,774.70 -1,707,774.70 - 

管理费用 18,368,107.43 89,996,574.59 -71,628,467.16 1,855,576.82 -73,484,043.98 

研发费用 73,484,043.98 - 73,484,043.98 - 73,484,043.98 

财务费用 268,415.04 709,674.41 -441,259.37 -441,259.37 - 

其他收益 24,890,904.45 25,835,703.24 -944,798.79 -1,050,946.74 106,147.95 

资产减值损失 -777,060.60 -392,934.42 -384,126.18 -384,126.18 - 

营业外收入 341,296.36 433,074.31 -91,777.95 14,370.00 -106,147.95 

所得税费用 2,153,027.07 2,667,858.03 -514,830.96 -514,830.96 -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471.67 430,254.97 -428,783.30 -428,783.30 - 

差异的主要原因： 

①货币资金：差异为第三方支付平台货币余额重分类调整、银行未达账项调

整所致； 

②应收账款：差异主要为收入跨期调整应收账款余额、重新核实应收账款余

额及账龄并调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等所致； 

③预付款项：差异主要为成本与费用跨期调整、保证金重分类调整等所致； 

④其他应收款：差异主要为增值税退税款收入由按实收列支改为按应收所属

期计提而补确认应收退税款、保证金重分类调整、员工备用金中已消费但未及时

报销的部分转入费用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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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存货：差异为未完成的受托开发项目的已发生成本调整所致； 

⑥无形资产：差异为已投入使用的软件补确认无形资产，并相应补充确认无

形资产累计摊销所致； 

⑦递延所得税资产：差异为调整坏账准备影响数所致； 

⑧应付账款：差异主要为成本与费用跨期调整、应付服务费重分类调整、应

付销售分成款重分类调整等所致； 

⑨预收款项：差异为收入跨期调整、汇兑损益调整所致； 

⑩应交税费：差异主要为收入跨期调整相应调整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重新

核实应纳税所得额调整应交企业所得税等所致； 

⑪其他应付款：差异主要为根据合同条款补记应付销售返利、费用跨期调

整而补计提应付未付员工报销款、应付服务费重分类调整、应付销售分成款重分

类调整等所致； 

⑫递延收益：差异为政府补助按受益期间实际支出情况摊销调整所致； 

⑬资本公积：差异为重新核实以前年度股份支付成本调整资本公积所致； 

⑭其他综合收益：差异为调整子公司外币报表重新折算产生的折算累计差

异所致； 

⑮盈余公积：差异为重新核实净利润补提法定盈余公积所致； 

⑯未分配利润：差异为受其他调整事项综合影响所致； 

⑰营业收入：差异主要为收入跨期调整、补记应付销售返利冲减收入、确

认销售分成冲减收入所致； 

⑱营业成本：差异主要为已完成的受托开发项目补计提相关成本、未完成

的受托开发项目的已发生成本调整转入存货、成本与费用重分类调整所致； 

⑲税金及附加：差异为管理费用中税费重分类调整、收入跨期调整相应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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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附加税所致； 

⑳销售费用：差异主要为费用跨期调整、费用重分类调整所致； 

㉑管理费用：差异主要为费用跨期调整、成本与费用重分类调整、合作研发

销售分成项目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并冲减费用、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将研发费用从原管

理费用中分拆出列示所致； 

㉒研发费用：差异为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将研发费用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列报所

致； 

㉓财务费用：差异主要为汇兑损益调整所致； 

㉔其他收益：差异为增值税退税款收入由按实收列支改为按应收所属期计提

而补确认本年补助收入、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按受益期间实际支出情况摊销

调整、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要

求将个人所得税扣缴税款手续费调整在“其他收益”中填列所致； 

㉕资产减值损失：差异为重新核实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余额及账龄而调整

坏账准备所致； 

㉖营业外收入：差异主要为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要求将个人所得税扣缴税款手续费调整为在“其他收益”

中填列等所致； 

㉗所得税费用：差异为重新核实应纳税所得额调整当期所得税费用、重新核

实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调整坏账准备影响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㉘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差异为子公司香港中望重新认定记账本位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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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调整外币报表折算差异、调整子公司美国研发中心外币报表重新折算产生

的折算差异所致； 

致同会计师已在审计了发行人2017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对发

行人2017年度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2020

年3月25日出具致同专字（2020）第440ZA2566号《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差异的审核报告》。 

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合并财务报表与本次申报的合

并财务报表数据差异原因，主要为收入跨期调整、费用跨期调整、递延收益摊销

调整、增值税退税款计提调整、历史股份支付成本调整等。以上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7年末净资产的影响金额较小，公司管理层已在本次申报中对前期会计差错进

行全面梳理与更正。报告期内，不存在因信息披露相关内部控制失效导致的会计

差错事项。 

2．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前五大客户与本次申报的

招股说明书差异：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序

号 

本次申报披露 新三板公开披露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1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35.09 Nitrosoft.Co.,Ltd 496.31 

2 Nitrosoft.Co.,Ltd 495.03 
Uslugi Informatyczne Szansa 

Sp. Z O.O. 
399.90 

3 
Uslugi Informatyczne Szansa 

Sp. Z O.O. 
387.69 TE Connectivity Corporation 274.82 

4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并） 241.73 
重庆科华安全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210.26 

5 
Encee CAD/CAM Systeme 

Gmbh 
234.66 

Encee CAD/CAM Systeme 

Gmbh 
233.20 

注：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并）包括：太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保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河北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保利顺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大连保利锦

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差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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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新三板公开披露时因取数不完整导致未

统计进入前五大客户； 

（2）Nitrosoft.Co.,Ltd：本次申报对跨期收入、销售返利、收入折算汇率进

行了调整； 

（3）Uslugi Informatyczne Szansa Sp. Z O.O.：本次申报对跨期收入、销售返

利、收入折算汇率进行了调整； 

（4）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并）：本次申报对跨期收入进行了调整，并

且按同一控制下企业进行合并披露； 

（5）Encee CAD/CAM Systeme Gmbh：本次申报对跨期收入、销售返利、

收入折算汇率进行了调整； 

（6）TE Connectivity Corporation：因销售收入金额少于其他客户而未进入

前五大； 

（7）重庆科华安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因销售收入金额少于其他客户而未

进入前五大。 

3．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前五大供应商与本次申报

的招股说明书差异：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序

号 

本次申报披露 新三板公开披露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1 广州珠江城置业有限公司 361.58 广州珠江城置业有限公司 358.43 

2 大连鸿晟软件有限公司 301.74 大连鸿晟软件有限公司 251.20 

3 河南凯蒂斯软件有限公司（并） 235.40 深圳英宝通广告有限公司 134.80 

4 
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并） 
195.37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133.00 

5 
BOUST TECHNOLOGY CO., 

LIMITED 
143.86 方纯（上海办公室业主） 124.16 

注：河南凯蒂斯软件有限公司（并）包括：河南凯蒂斯软件有限公司、高少轩和杨小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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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包括：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Spatial 

Corp.。 

差异原因： 

（1）广州珠江城置业有限公司：新三板公开披露中因取数不完整导致金额

统计有误； 

（2）大连鸿晟软件有限公司：本次申报对跨期费用、成本进行了调整，且

新三板公开披露中因取数不完整导致金额统计有误； 

（3）河南凯蒂斯软件有限公司（并）：本次申报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及个人

进行合并披露； 

（4）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本次申报按同一控制下

企业进行合并披露； 

（5）BOUST TECHNOLOGY CO., LIMITED：新三板公开披露中未包含子

公司采购业务导致未统计进入前五大供应商； 

（6）深圳英宝通广告有限公司：本次申报对跨期费用进行了调整后，因采

购金额少于其他供应商而未进入前五大； 

（7）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交易内容为现金捐赠支出，不在本次申报招股

说明书定义的采购范围内； 

（8）方纯（上海办公室业主）：因采购金额少于其他供应商而未进入前五

大。 

4．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与本次

申报的招股说明书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本次申报披露 新三板公开披露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651.11 3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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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原因： 

（1）人员口径差异：新三板公开披露统计人员口径包含了2018年新任命的

财务总监谢学军，未包括2017年财务总监王立英，未包括核心技术人员冯征文、

何祎、黄伟贤、张军飞、张一丁和副总经理徐立军。 

（2）薪酬口径差异：新三板公开披露统计的薪酬口径为应发工资，本次申

报披露的薪酬口径为应发工资及公司承担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新三板公开

披露统计的薪酬口径仅为关键管理人员在发行人领取的薪酬，未包含在发行人子

公司领取的薪酬。 

5．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8年4月20日）

中的变更后境外软件销售收入确认会计政策与本次申报的招股说明书差异： 

项目 本次申报披露 新三板公开披露 

境外软件销售

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向境外直销、经销客户提供的销售商品业务

主要为标准通用软件销售。对于标准通用软件，

向客户交付产品密钥并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 

国外软件销售在产品交付并

经对方核对确认后，价款已全

部取得或部分取得、剩余款项

确信能够收回时确认销售收

入。 

差异原因：本次申报对境外软件销售收入政策的描述进行重述，本质均为在

产品密钥交付时确认收入，不存在会计政策变更。 

6．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主营业务描述与本次申报

的招股说明书差异： 

项目 本次申报披露 新三板公开披露 

主营业务 CAD/CAM/CAE等研发设计类工业

软件的研发、推广与销售 

2D/3D CAD 平台软件及相关专业应用

软件的研发、销售 

差异原因：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新增软件产品的实际情况，对主营业务产品

类别和性质描述进行修改，不涉及主营业务的变更 

7．新三板挂牌期间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中的核心技术人员与本次申报

的招股说明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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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申报披露 新三板公开披露 

核心技术

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10名，分别为李会江、何祎、

冯征文、赵伟、张军飞、张一丁、黄伟贤、

Mark Louis Vorwaller、Vance William Unruh、

Bradford Douglas Bond 

核心技术人员6名，分别为李会

江、何祎、冯征文、张军飞、张

一丁、黄伟贤 

差异原因：2018年4月，鉴于公司将在2D、3D产品上加大布局和研发投入，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定，新增认定赵伟、Mark Louis Vorwaller、Vance William 

Unruh、Bradford D Bond等4人为核心技术人员。新增4名核心技术人员具有良好

的高等院校教育背景、从事CAD研究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认定其为核心

技术人员有利于增强、稳固公司的研发能力，提高公司的研发水平。 

综上所述，发行人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信息披露与本次申报文件提供的信息

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有效。 

（四）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

的公开信息、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客户对账单等资料，核实发行人挂牌过程中

及挂牌期间的合法合规性及是否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2）查阅发行人在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

询的公开信息，并登陆股转系统网站、中国证监会网站和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查询平台等进行检索，核实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合法合规情形。 

（3）查阅发行人在挂牌期间的公告文件以及股转系统网站查询的公开信息，

并与发行人本次申报文件进行对照分析，核实披露信息差异的原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挂牌过程中及挂牌期间在信息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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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交易等方面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2）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期间任

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行政监管

措施以及全国股转公司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等情形。 

（3）发行人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信息披露与本次申报文件提供的信息不存

在重大差异，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有效。 

六、《问询函》问题 27“其他问题” 

“27.3 请发行人说明：（1）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程度，包括具体影响面、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

否存在障碍、预计一季度及上半年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2）如疫情对发行人有较大或重大影响，该影响是否为暂时性或阶段性，是否

已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未来期间是否能够逆转并恢复正常状态，是否会对全

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是否有

重大不利影响；（3）请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上述重大信息，并完善下一

报告期业绩预计信息披露。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判断依据和结

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具体影响面、

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预计一季度及

上半年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发行人主要经营场所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 

2020 年 1 月，我国武汉等地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要求并保障员工的健康，发行人武汉分公司（员工人数 99 人，占发行人员工

总数的 13.98%，主要岗位为产品研发岗）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提前停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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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国内经营场所按国家规定的春节安排开始放假。 

从 2020年 2月 10日开始，发行人国内主要经营场所广州总部、北京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重庆分公司等地陆续复工。至 2 月底，除武汉分公司外，发行人整

体复工率达到 85%，武汉分公司员工通过网络方式实现在家在线办公；3 月下旬

以来，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武汉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起开始陆续

复工；至 4 月底，发行人国内主要经营场所已实现全面复工。 

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 3 月起加重，发行人美国研发中心根据当地法令于

4 月 3 日开始执行“居家令”，并于 5 月 11 日起陆续复工。执行居家令期间，

美国研发中心研发人员通过在家办公的形式正常开展研发活动，疫情对美国研发

中心的影响较小。 

2．本次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司下游部分客户，

尤其是学校客户受疫情原因在春节后至 4 月底期间停工、停产或停学，该等客户

的需求在短时间内有所下降；二是受疫情影响，公司的市场推广及营销活动开展

受阻。公司境内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该等地区客

户在春节后存在不同程度的延期复工甚至停工、停产或停学情况。公司境外销售

区域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波兰、巴西、德国和法国，上述国家也在 3 月以后

不同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导致商业活动趋缓或暂停。 

具体到订单层面，2020 年 1-4 月，除 3 月份外，公司订单金额其他月份同比

均略有增长。2020 年 3 月，受国内延迟复工及国外疫情加重影响，公司订单金

额较 2019 年 3 月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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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 2020 年上半年订单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日常订单及重大合同方面，由于公司主要销售已有的标准化软件产品，不涉

及生产环节，公司履行重大合同受疫情影响较小，仅部分客户的回款受疫情影响

而变缓。 

关于疫情影响下公司 2020 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的比较，以及 2020

年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测情况，请参见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

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

经营情况”。 

（二）如疫情对发行人有较大或重大影响，该影响是否为暂时性或阶段性，

是否已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未来期间是否能够逆转并恢复正常状态，是否会对

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是否有

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审阅报告》（致同专字（2020）第 440ZA07623 号），发行人 2020 年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5,946.91 万元，同比增加 65.33 万元，同比增幅为 1.11%，

主要受疫情影响，增幅放缓。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 2019 年第一季度（按新收入

 2,259.30  

 1,189.00  

 3,070.47  

 2,452.14   2,510.71  

 1,311.66  

 2,662.10  

 2,994.52  

1月 2月 3月 4月 

2020年1-4月订单金额同比图（单位：万元） 

2019年订单 2020年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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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调整后）营业收入增加 154.66 万元，同比增幅 2.67%，新收入准则差异影响

不大。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 730.45 万元，同比减少 716.01 万元，降幅为

49.50%，主要原因系：（1）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加了 678.17 万

元，主要系 2019 年大量招聘研发人员，持续增加研发投入；（2）2020 年初公司

坚持对 2019 年符合公司考核要求的员工按公司规定提级调薪，相关人员薪酬增

加提高了公司成本费用。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非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下滑，原因和营业利润变

动原因一致。 

由于发行人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内，而目前我国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发行人

认为预计疫情对公司国内业务的影响是暂时性的，随着发行人国内下游客户自

2020 年 4 月以来陆续复工复产，发行人未来期间国内业务能够逆转并恢复正常

状态。 

另一方面，目前境外疫情日趋严重，为此，发行人已采取了积极措施，如通

过网络和电话加强与海外经销商及终端用户的联络，降低疫情对境外业务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韩国、日本和德国等商业活动也正在陆续恢复中，但鉴于目前

境外疫情的不确定性较大，疫情对公司境外业务的影响可能持续。 

由于发行人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受农历春节假期以及企业预算尚未确

定等因素影响，发行人第一季度收入通常较少，第四季度收入较高；同时，发行

人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内，且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发行人预计疫情不会对全年

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三）请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上述重大信息，并完善下一报告期业绩

预计信息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四、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对公司的影响”，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中补充披露“七、2020

年第二季度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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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国家、地方政府就应对新冠疫情发布的有关规定。 

（2）查阅政府部门对公司下达的复工通知书，并实地查看公司总部办公场

所，了解公司新冠疫情防范措施的执行情况。 

（3）访谈公司高管，了解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财务的影响及公司的应对

措施。  

（4）由申报会计师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审阅，并查看报告

期各期第一季度的财务资料。 

（5）核查发行人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4 月的销售订单及销售收款情况。 

（6）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了解发行人是否存在因

新冠疫情导致的合同违约诉讼。 

（7）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分析新冠疫情对行业发

展的影响，结合对公司产品发展趋势的判断，复核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情况的准确

性、充分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新冠疫情对发行人的研发、销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仅为暂时性和阶

段性的影响，且发行人已经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发行人目前已全面复工，日常

订单及重大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障碍。 

（2）根据 2020 年 4 月初以来全国疫情控制情况及发行人经营和订单恢复情

况，新冠疫情不会对发行人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

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未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但若全球疫情持续蔓延，无法在短期

内得到控制或出现反复，则发行人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存在下降的风险。 

（3）发行人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动情况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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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发行人提供的预测依据以及近期政府政策，发行人对疫情影响及

业绩情况的预测具备合理性。 

（5）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披露了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造成业绩下滑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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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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